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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各
藥
寄
費) 

(
買
者
自
理)

治
木
虱
藥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木
虱 - 
名
臭
虫
凡
汚
暗
之
睡
房
最
易
滋
生
暑
天
傳
種
更
易
晝
靜 

夜
動
擾
人
淸
眠
赞
足
令
人
厭
恶
此
葯
粉
性
極
猛
既
撤
於
牀
榻
之 

間
木
虱
無
立
足
之
地
自
然
消
減
於
無
形

治
狗
虱
葯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狗
虱
之
爲
物
也
吮
人
青
血
擾
人
淸
夢
跳
窿
無
常
捜
捉
不
易
最
令 

人
厭
若
用
此
粉
撒
於
地
板
牀
席
可
免
其
患
・

治
察
仔
葯
粉 

每
盅
二
毛
五 

察
仔
一 
名
油
費
厨
房
肥
膩
之
處
生
殖
更
繁
當
茲
天
氣
酷
熱
加
 

以
火
氣
油
氣
亙
相
薰
蒸
察
仔
愈
生
愈
多
有
時
竄
入
于
杯
盤
殽
菜 

之
間
令
人
不
敢
下
箸
恐
有
碍
於
衛
生
若
將
此
粉
徧
撒
於
察
仔
所 

聚
之
處
鞄
可   

@
除
凈
盡 

▲
餐
館
酒
樓
最
爲
注
意▼

(
以
上
察
字
俱
用
虫
旁)

▼
承

受

廣

吿

( 
啓
者
茂
盛
園
向
在
式
境
努
魯
矮
崙
原
日
係
劉
賀
劉
業
劉
利
劉
芳
一 

劉
宇
蔣
簡
可
等
合
伴
仝
做
今
因
各
伴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園
底
並
薯 

仔
瓜
菜
貨
物
什
物
驟
馬
貨
車
一 
切
傢
生
及
發
貨
門
口
等
件
全
盤 

頂
與
永
興
堂
承
受
限
至
本
年
得
歷
拾
貳
月
十
六
号
在
茂
盛
園
交 

易
清
楚
倘
茂
盛
園
各
伴
日
前
與
中
西
人
等
會
項
賬
項
借
項
揭
項 

有
數
目
轉
帽
未
淸
者
請
早
日
報
明
理
妥
若
逾
期
不
報
乃
是
自
懐
一 

自
交
易
後
槪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日
後
該
園
生
意
盈
虧
均
承
受
人
所
一

治
蟻
葯
粉

每

盅

二

毛

五
.

蟻
之
種
類
極
多
凡
建
居
卑
藩
之
地
或
近
森
林
之
處
均
有
之
而
白 

蟻
一 
種
能
剝
蝕
房
屋
衣
物
爲
害
尤
烈
速
宜
殺
滅
九
者
白
蟻
之
患 

者
將
此
粉
撒
在
白
蟻
來
往
之
處
或
用
一
普
將
薬
粉
吹
入
蟻
穴
 

則
穴
中
之
白
蟻
必
無
遺
類
將
此
粉
徧
撒
於
麻
房
地
下
各
處
平
常

一
蟻
仔
均
必
絕
跡

Q

得
特
登
報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據 

*T
上
丄 

j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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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̂
l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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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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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埠
永
興
堂
啓
一 

出
吿
白
人
趙
煜
南
謝
邦
銅
謝
連
穩
等
今
因
巧
步
地
合
和
園
原
日 

係
黃
錦
成
趙
煜
南
容
慶
文
等
合
股
始
創
今
他
等
志
圖
別
業
愿
豊 

合
和
園
全
盤
驟
馬
像
私
什
物
頂
與
趙
煜
南
謝
邦
銅
謝
連
穩
等
承 

受
準
於
十
二
月
九
号
正
午
在
片
打
街
美
隆
接
交
易
倘
合
和
園
各 

伴
前
日
有
將
園
按
揭
項
等
等
數
目
軽
轉
可
依
期
到
來
美
隆
校
面 

取
倫
依
期
不
到
是
爲
自
懐
以
後
不
干
承
受
人
之
事
特
此
聲
明
以

▲
各
種
殺
虫
鼻
粉
性
S

猛
烈
利
害
非
常
而
此
粉
又
無 

毒
質
並
不
害
人
撒
於
各
處
亦
無
臭
味
衛
生
諸
君*
 

留

意

焉

、
• 

朱
去
非
立
止
鼻
血
散
，每
包
價
銀
五
毛 

鼻
中
出
血
雖
較
吐
血
演
血
者
爲
畧
輕
然
久
流
不
止
大
有
損
碍IS

 

暈
心
悸
目
眩
昏
厥
若
不
調
治
難
免
另
起
別
症
將
此
薬
散 
一 
包
冲 

以
熱
茶
或
滾
水
約
半
碗
攪
起
盡
飮
之
鼻
血
即
止
無
憂
他
患 

▲
(
Q
癲 

811 滞*
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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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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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号 

趙
煜
南
謝
邦
銅
謝
連
穩
等
白

舖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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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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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

 

日
夜
 

碗

，
撮
影

3

r

奧
廉
比
亜
呂
宋
煙
爲
加
拿
大
最
好
之
煙
井
玉
枝
裝
每
箱
售
價
銀
二
元
七
毛
五 

每
枝
售
銀
賣
毛
五
先

^
^
^
^
^
^
^

五
枝
裝
每
箱
售
價
銀
一
一
元
每
枝
售
銀
一
毛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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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◎
▼
好
好
好 
我
作
此
丸
爲
秘
寳 

弟
患
胃
虧
腰
痛
、經
有
年
餘
、兼
之
夜
多
小
便
、行
樂
一 
事
、絕
無 

興
趣
、年
僅
四
十
、身
体
如
斷
、深
爲 
抱
憂
、前
月
特
俗
銀
十
一
几
求 

廣
東
葯
房
醫
牛
、對
症
發
望
、按
其
寄
來
(
强
腎
四
鞭
丸
一 
料
)
什 

丸
服
後
、果
然
强
我
腎
部
、增3
匸
年
、妙
藥
思
羣
、實
堪
歌
頌
； 

喬
君 
英
國
域
利
多
七4
A
口
目
文
弟 

3
发

腎

用

租

比
 
大
盒
十
元
卜
倉
三
元 

C

範
力 
中
盒
五 
兀
小
盒
三
元 

D
建
酉
奚
々
靑
 
匕
 
毎
料
十
元

C
首a
裡

大
 
補
 

丸
 
半
料
五
圓

。
夜
夢
遺Ss  

tt 
每
盒
四
圓

C

快
樂
不
倦 
丸
每
盒
五
圓

^
1
$
^

—.. 

廣
東
新
聞
一

户

^

^

^

•
•
•
莫
擎
宇(
一
佈
軍
律

汕
幀
自
宣
佈
獨
立
而
後
。)
每
日
均
遣
軍
出
装
D
C
而
每
日
由
各
屬 

新
募
之
兵
士

C

率
領
到
汕
者.
日
凡
百
餘
三
計
潮
軍
現
開
赴
韓
江 

上
游
之
五
華
蕉
嶺
興
甯
者
片
約.有
六
營
之
衆
。C
昨
由
帮
統
吳
典 

率
兩
營
開
往
老
隆
。與
張
天
驥
在
患
敗
殘
之
冷
會
合 
進
赴
河
源 

以
扼
惠
州
上
游-
現
潮
惠
接
壊
各
屬
要
地
。多
已
築
壘X

莫
擎
宇 

A

據
各
路 *
盲
報
吿
謂
佈
置
週
妥
。。請
令
示
遵
/
莫
據
報
前
情 

當
令
嚴
守 
昨
二
十
九
日
：莫
以
軍
事
作
係 
募
兵
日
多
电
恐
軍
 

人
滋
事
力
特
於
三
十
日
頒
惟
軍
律)
。其
文
畧
謂
)
。爲
宜
吿
簟
律 

事 
現
任
出
師
討
賊 
特
定
臨
時
軍
律
•
宣
吿
週
知
。本
使
言
出
法 

隨 
件
所II

官
年
一 
體
遵
照
，凛
乙
此
佈
。( 
一.)
臨
陣
退
縮
者
槍 

决
。(
一)
洩
漏
軍
情
者
槍
次
(
一)
違
背
命
令
。C

貽
映
戎
機
者
槍 

决
,
(
一 )
妄
造
謠
言
搖
惑
単
心
者
槍
决)(
一)
通
歎
敵
人
者
情
决 

(
一)
育
意
缺
乏
槍
彈
及 
一
盯
供
単
用
品
物
者
槍
次(
一 )
携
带
章 

裝
潜
逃
者
槍
决
二
)
假
傳
命
令
通
報
或
報
吿
及
爲
虛
僞
之
命
令 

通#
或
報
吿
者
槍
次(
一)
擅
人
民
居
强
姦
婦
女
者
情
决(
一)
搶 

探
人
民
財
物
者
条
。(   

D

慌
賞1*

用
器
物
者
槍
决
(.
一 )
强
買 

强
賣
者
懲
罰
(
二)
酗
酒
滋
事
懲
！8) (
一)
私
自
離
營
者
懲
罰

CO 

(
一 )
在
外
招
搖
詐
取
民
財 *
懲
罰
。。(
一 )
出
差
請
假
逾
限
遲
囘 

者
懲
罰
云
。。

•
•
•
宣
吿
戒
嚴
之
條
件

日
昨
莫
擎
字
佈
吿
云
。。爲
宣
吿
戒
嚴
事
。G
現
在
出
師
討
賊
。。本 

使
忝
膺
寄
軍
一
責
有
攸
歸 
茲
爲
保
護
地
万
治
安
起
見
？
特
依
戒 

嚴
法
第
二
四

11 等
條
之
規
定
一
自
本
月
本
日
起
。e
宣
吿
瓶
嚴

OIJ 

認
定
潮.梅
所
屬
地
方
，爲
警
備
地
域
)
凡
在
戒
嚴
期
內?

一 
切
事 

宜
。。除
依
照
戒
嚴
法
寿
理
外
。。另
加
入
後
開
各
條
件
。。宣
示
於 

衆
。俾
衆
週
知
二
一)
暗
設
機
關，ii

謀
不
軌
者
。處
死
刑(
一)
非 

奉
本
使
命
令
。。私
自
招
兵
，一C
擾
亂
權
方
者
。。處
死
刑(
一)
爲
敵 

人
作
間
諜
及
郷
導
。或
指
示
地
理
者
。處
死
刑(
一)
造
謠
惑
衆

00 

搖
動
軍
心
者
。，處
死
刑(
二
窺
探
軍
情
。。報
吿
敵
人
。。及
通
欺 

輸
誠
於
敵
者
一
處
死
刑
。(
一)
在
職
人
員
。私
將
軍
事
秘
密.
宣
洩 

敵
人
者
一
處
死
刑
乂
一)
私
將
餉
精
軍
械
船
隻?
供
給
敵
人
者

00 

處
死
刑
〉(
一)
將
交
通
機
關
破
壊
C
阻
誤
軍
情
者
。處
死
刑
。(
一) 

私
藏
及
製
造
危
險
品
斬
G
C
陰
圖
破
壞
大
局
看
。。處
死
刑
0
。其
知 

情
匿
不
舉
發
者
。"
則
察
看
情
罪
輕
重
擬
辦
。。以
上
各
條
。。連
同 

中
央
頒
布
戒
嚴
法
。自
宜
戒
嚴
之
日
起
。至
宣
吿
解
嚴
之
日
止

00 

仰
所
屬
官
吏1*

民
人
等
。
一 
體
遵
照
。限
注
。此
佈
。

•
•
•
北
軍
到
潮
之
確
數 
汀
章
鎮
守
使
臧
致
平
。
所
部
第
二 

團
團
長
馬
步
雲
。：所
轄
各
營
。。昨
由
詔
安
開
拔
。已
抵
潮
境
。計 

分
駐
鳳
凰
台
者
，約
一 
百
名
。奮
考
棚
福
诵
廟
兩
處
。。約
駐
兵
士 

八
百
餘
名
。舊
府
署
內
。約
二
百
五
十
名
。其
舊
鎭
署
內
。則
有
砲 

矣
兩
連
輔
重
矣
一
連
預
備
出
發
。C

聞
於
日
內
開
往
碣
石
進
駐
石 

嶺
一 
带
以
遏
海
陸
豐
進
县
之
路
云

is 
一
氣
以
衛
陽
。C

血
以
營
一|
 

人
身
所
藉
以 。

C

養
氣
血
。。充 

肌
肉
。。壯
筋 

骨
者
也
。◎
氣 

血
充
盈
。0
百 

柄
不
侵
。。倘

若
氣
血
虛
弱

0
0
一或

勞
形
傷 

0
 ô
l̂*l.

邪
氣
。。每
易 

於
而
襲
入
 

飞
以
致
血
不 

運
行
。。風
湿 

骨
痛
。。筋
絡 

,
不
舒
等
病
。。 

此 
丸
强
壯
氣 

血
。。爲
活
 

絡
。。滋
補
之 

品
。。無
以
上

,
7
我

A

一

之

。
。

▲
每
料
十
元

▲
半
料
五
元

廣
東
大
藥
房
設
在
美
國
大
埠
鶴
飜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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